海南省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海南省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经费使用，确保团体标准相关工作有序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国家标准制修订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9〕447号）及《海南省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海南省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以下简称“团标”）的制修订相关费用。在执行过程中，本规定应根据海南省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变化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第三条 团标经费是为了保障协会标准化工作可持续发展，用以支付团标工作必要事务费用而设立的专项经费。
第四条 团标经费筹集不以盈利为目的，按照公开、透
明的基本原则进行经费管理和使用。
第五条 团标经费按照专款进行管理，经费支出应符合
协会《财务收支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二章 团体标准编制经费来源
第六条 团标经费由以下方式筹集：
（一）协会自筹；
（二）团标牵头编制单位或参编单位自筹；
（三）合作单位、个人的资助；
（四）政府资助等其他来源。
第三章 团体标准收费标准
第七条 团标制修订工作依照自愿的原则，综合考虑团标编写的难易程度、邀请专家数量、讨论评审会议次数以及附加标准化咨询服务等，由协会与团标牵头编制单位协商确认项目经费数额。具体标准如下：
（一）团标牵头编制单位负责联合参编单位承担每项团标项目不低于30000元的基础经费，由协会收取。具体经费数额以《团体标准项目服务协议》为准；
（二）团标项目基础经费不包含团标项目立项前期评估及论证、送审稿评审及论证及试验验证所需费用，以上费用由团标牵头编制单位负责联合参编单位按照实际支出另行支付；
（三）超出《团体标准项目服务协议》包含的出版费由团标牵头编制单位负责联合参编单位按照实际支出另行支付。
（四）团标项目经费需在项目批准立项并发布正式文件（立项批文）后20个工作日内，由团标项目经费出资单位与协会签订《团体标准项目服务协议》，并按照合同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经费支付。
(五）团标项目因牵头编制单位或参编单位原因导致项目被终止的，费用不予退回。


第四章 团体标准经费使用
第八条 协会团标经费应根据需要本着厉行节俭的原则合理规范使用。团标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
（一）团标立项的审查、论证；
（二）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资料查找、购买、翻译和跟踪采用；
（三）团标的起草、征求意见、试验验证和技术审查；
（四）团标报批的审查、论证；
（五）团标的发布和公告；
（六）团标文本的印制；
（七）团标的宣传、推广和外文版翻译；
（八）团标复审；
（九）与团标相关的组织、管理及其他工作。
第九条 团标经费的开支项目包括资料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印刷（出版）费、宣传推广费及其他费用。各项开支具体如下：
（一）资料费：制修订团标的论证过程中，需要支出的书刊、资料、复印等费用以及购置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和目录等文本或软件资料等费用；
（二）差旅费：制修订团标过程中，按规定支出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
（三）会议费：制修订团标过程中，为了进行论证、研讨、协调而召开有关会议，按规定支出的会议场地、设备、住宿等费用；
（四）劳务费：包含团标草案在审议过程中支付给专家的费用及按规定支付给团标审核、翻译等相关人员的劳务性费用；
（五）印刷（出版）费：指团标在印刷、出版、发行时所发生的费用，如印刷费、运送费、出版费等；
（六）宣传推广费：为推动团标实施进行宣传推广所发生的费用；
（七）其他费用：与团标工作相关，除上述支出以外的其他费用。
第十条 团标制修订、实施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专家参与团标建设相关工作的难易程度、贡献情况、工作量等因素，支出劳务报酬。
第十一条 团标版权归协会所有，团标制修订单位和个人，可免费获得团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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